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安县安委〔2022〕17 号

安阳县安全生产委员会
关于印发《安阳县安全生产领域举报奖励制度》

的通知

各乡（镇）人民政府、县安委会各成员单位：

为进一步加强社会监督，鼓励群众或企业员工积极举报事故

隐患和安全生产违法行为，根据安阳市安全生产委员会《关于印

发安阳市安全生产领域举报奖励制度的通知》（安安委〔2022〕

14 号）要求，结合我县实际，制定《安阳县安全生产领域举报奖

励制度》，现予以印发，请遵照执行。

2022 年 10 月 10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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安阳县安全生产领域举报奖励制度

第一条 为加强安全生产工作的社会监督，鼓励举报生产安

全事故隐患和安全生产非法违法行为(以下简称事故隐患和非法

违法行为)，及时发现并消除事故隐患，制止和惩处非法违法行为，

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、《河南省应急管理厅 河南

省财政厅关于印发<河南省安全生产领域举报奖励实施办法>的通

知》（豫应急〔2019〕85 号）和市安委会《关于印发安阳市安全

生产领域举报奖励制度的通知》（安安委〔2022〕14 号）规定，

制定本制度。

第二条 本制度适用于本行政区域所有行业领域（不含煤矿

领域）事故隐患和安全生产违法行为的举报。凡举报属于应急管

理部门及其他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没有发现，或者

虽然发现但未按有关规定依法处理，经核查属实的，给予举报人

奖励。

第三条 任何单位、组织和个人(以下简称举报人)可以通过电

话、网络、传真、信函、来人等方式，向县应急管理部门、其他

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举报事故隐患和安全生产违法

行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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县应急管理部门、其他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应

明确举报电话以及事故隐患或安全生产非法违法行为的情形和主

要内容，分别在县政府网站进行公告。

第四条 举报人应当提供真实有效的联系方式，实行实名举

报，举报内容应当详细说明具体的事故隐患或安全生产非法违法

行为发生的时间、地点、情形、被举报单位名称、相关证据等。

第五条 举报奖励应当遵循“合法举报、适当奖励、属地管

理、分级负责”和“谁受理、谁核查、谁奖励”的原则。

第六条 举报事故的核查，按照《河南省生产安全事故报告

和调查处理规定》（省政府令第 143 号）规定的分级核查执行，

省政府及其有关部门负责对重大和特别重大事故举报的核查，市

政府及其有关部门负责对较大事故举报的核查，县政府及其有关

部门负责对一般事故举报的核查。

举报接受后，属于县级核查范围的，应当按照有关规定立即

开展举报核查工作；属于上级部门核查的，应当按照有关规定移

交具有核查权限的部门进行核查。核查工作原则上应当在 30 日内

完成，形成核查报告。

第七条 对实名举报下列事故隐患或安全生产非法违法行

为，经查证属实后，给予奖励:

(一)举报瞒报谎报生产安全事故的，按照最终确认的事故等

级和查实举报的瞒报谎报死亡人数给予奖励，其中：一般事故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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每查实谎报瞒报 1 人奖励 3 万元计算；较大事故按每查实瞒报谎

报 1 人奖励 4 万元计算；重大事故按每查实瞒报谎报 1 人奖励 5

万元计算；特别重大事故按按每查实瞒报谎报 1 人奖励 6 万元计

算。

（二）对实名举报重大事故隐患，经查证属实后，奖励举报

人 10000 元。

（三）对实名举报安全生产非法违法行为的，经查证属实后，

奖励举报人 3000 元。

（四）对实名举报一般事故隐患的，经查证属实后，奖励举

报人 300 至 500 元。

一般事故隐患和重大事故隐患的划分依照相关判定标准确

定。

第八条 鼓励生产经营单位一线从业人员积极举报身边的事

故隐患和非法违法行为。生产经营单位从业人员（包括其配偶、

父母、子女）举报其所在单位的事故隐患和非法违法行为，经核

查属实的，奖励金额上浮 20%。

第九条 举报奖励的审核和实施:

（一）举报处理按照“谁受理、谁核查”的原则，对于不属

于本部门管辖的举报事项，移交相关部门受理，办理部门具体负

责举报事项的核查处理工作，并对举报事实、奖励条件和奖励金

额予以认定，提出奖励意见，会同财政部门实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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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安全生产事故隐患及非法违法行为的举报，经核查属

实的，实行一事一奖励，应在核查属实后 20 日内办理奖励手续。

（三）举报人接到领奖通知后，应当在 30 日内凭举报人有效

证件到指定地点领取奖金;无法通知举报人的，受理举报的部门可

以在一定范围内进行公告。逾期未领取奖金者，视为放弃领奖权

利;能够说明理由的，可以适当延长领取时间。

第十条 同一举报事项，不重复奖励。多人多次举报同一事

项的，经核查，给予第一个做出有效举报的实名举报人一次性奖

励。多人联名举报同一事项的，由实名举报第一署名人或者第一

署名人书面委托的其他署名人领取奖金。

第十一条 安全生产举报奖励资金纳入同级财政预算，接受

审计部门、监察机关的监督。县级财政每年设 50 万专项举报奖励

资金。

第十二条 具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、监察职责的工作人员及

其近亲属或其授意他人的举报，不予奖励。

第十三条 负责举报受理、核查、奖励发放等事项的工作人

员，应依法保护举报人的合法权益，严格遵守保密制度，不得以

任何方式泄露举报人个人信息和举报内容等情况，违者依法承担

相应责任

第十四条 有关用语和问题的认定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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安全生产事故隐患按照应急管理部(原国家安全监管总局)及

有关部门相关行业判定标准执行。重大事故隐患是指危害和整改

难度较大，应当全部或者局部停产停业，并经过一定时间整改治

理方能排除的隐患，或者因外部因素影响致使生产经营单位自身

难以排除的隐患。

安全生产非法违法行为，按照原国家安全监管总局印发的《安

全生产非法违法行为查处办法》(安监总政法〔2011]158 号)规定

的原则进行认定。

第十五条 本制度由安阳县应急管理局负责解释。

第十六条 本制度自印发之日起施行。

各乡镇可参照制定奖励办法，提倡生产经营单位设立奖励举

报专项资金，鼓励企业员工内部举报事故隐患和非法违法行为，

对于企业员工内部举报正在整改的事故隐患和非法违法行为，又

向政府部门举报的事项，不再重复奖励。

安阳县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 2022 年 10 月 10 日印发


